
香港職工會聯盟  婦女事務委員會 
彌敦道 557-559號永旺行 7樓   電話：2770 8668  傳真：2384 0261  

 
立法會人力事務委員會 7月 20日會議 

要求立法禁止年齡歧視 
 

本會多年來一直關注婦女在就業方面遇到的歧視及困難，並且要求政府儘快制訂「婦女政策」

及立法保障婦女在各方面享有平等的待遇。 
 
自香港經濟轉型後，大批中年女性被拼棄於勞動市場外，她們面對很多的求職困難，即使多番

就讀再培訓課程，不停自我增值，仍落於失業的情況；究其原因，與僱主對中年婦女有既有偏

見不無關係。為了要使人人享有平等就業機會，增加中年婦女加入勞動市場機會及改善婦女就

業前境，本會為必需立法禁止年齡歧視。 
 
宣傳未收能改善中年婦女的就業處境 
年青及中年以上的人士佔失業人口最大部份，足以反映政府多年來就年齡歧視的推廣並未能令

到僱主摒棄年齡方面的偏見。政府文件指出 15-24歲組別的失業率高達 9.2%，而 17萬失業人
口當中，半數為 40歲以上之人士。可見青年及中年人士的就業機會並未因為政府的“防止年
齡歧視＂的宣傳而改善。或許政府的宣傳有效令到公眾人士明白何謂年齡歧視，但並沒有證據

顯示政府的宣傳真正改變僱主在聘用時的年齡歧視，尤其在勞動市場供過於求下，不同的歧視

形式紛紛出籠。即使現時絕大部份招聘廣告已沒有刊載年齡要求，但並不代表在聘用時間沒有

考慮年齡因素。在很多服務性行業如餐飲、酒店、美容及零售業，僱主主觀認為年青才能招徠

生意，很多中年婦女就算形式化地獲得面試機會亦最終被拒諸門外。 
 
不立法──培訓中年人士並不能增加就業機會 
政府現時提供的再培訓課程（還有技能提升課程，甚或資歷架構），看似主要為中年勞工服務。

但其實無助於改善基層勞工（中年婦女）的就業情況。再培訓課程均為職業及市場導向，主要

為當時需要的職位而培訓，但因為婦女多被認為“年長＂、“個人無買點＂只能擔任低技術的

工作，結果基層婦女們只能接受低技術工種的培訓。再培訓只不過將基層婦女由失業的處境帶

到低工資、低技術、缺乏零散化的工作(若能成功找到工作的話)。而因為這些工作的員工很容
易被替代，常常職位難保，結果中年婦女面對的前境依然是失業及低工資/散工的局面。 
 
立法禁止年齡歧視並不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任何在僱傭方面的歧視條例實施前，政府均會擔心影響經濟，自性別歧視條例、殘疾歧視條例、

家庭崗位歧視條例實施以來，何來打擊商業投資活動？影響香港長遠的經濟增長？政府根本言

過其實，實際上很多外國投資者根本已訂立了有關性別及年齡方面的公平守則，反而是因為香

港尚未有相關法例而讓一些無良企業妄顧公平就業，平等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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